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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限购令细则停在“纸上”？
昨日，房产局办证中心、开发商仍在按“老”政策执行

合肥“限购令”细则一出台，即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

注，但是其中一些内容的字眼较为模糊，大部分的购房者和

售房者表示“看不懂”到底这个政策会如何执行。

昨日，记者专门查看了涉及“限购令”细则执行的第一环

——开发商和房产局办证中心，而得到的回答是：未接到有

关任何“限购令”细则的通知，合肥目前仍按原来政策执行“限购”，即限制没有一年

以上社保证明或纳税证明的外地人在合肥买房。 记者 任金如

合肥限购升级了？昨日，各大都市报

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限购令细则的报

道。但截至昨晚，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是，

合肥辖区内各房产办证中心都没有收到

正式文件通知，本地户口家庭限制购买第

三套房，外地户口家庭不能提供纳税证明

或者社保证明的限制购买第二套房。

昨日上午9时40分，在合肥老城区位

于二楼的某房产办证中心大厅内，记者以

普通市民的身份咨询限购令细则是不是

已经开始实行。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

因为没有接到正式文件，所以仍然会按

“老”政策办理。也就是说，这几天，一些

被“划”到限购令细则之内的购房者，还可

以来办证，只要材料齐全。

而据该房产办证中心主任透露，从合

肥市政府出台文件到下发到各个房产办

证中心还需要时间，因为一些具体内容可

能还需要细化，如主城区的界线、家庭怎

么核准等。一旦执行标准明确，合肥限购

令细则才能落实到位。但是，到底何时会

落实，他目前也不清楚。

办证中心未收到正式文件

质疑 执行，遥遥无期？

“限购令细则？没有收到啊！”昨日，

记者询问了多家开发企业的营销部，负

责人均称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说

合肥的限购令细则。“根据现在的规定，

只是说第三套房不能贷款，买房还是可

以的。”滨湖区一楼盘的营销总监告诉记

者：“这两天我们都是正常在办理备案手

续的。”

记者又咨询了多家房产中介的负责

人，他们也纷纷表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

道，但是还没有听说开始执行。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房产中介公司老总特意给包

河区办证中心相关负责人打电话，得到的

答复是没有收到开始执行的通知。

“但是，现在不执行限购令细则不代

表以后不执行，所以得打这个时间差，赶

在执行之前赶紧卖房，尤其是以投资客为

主体的楼盘。”已经选择在3月26日开盘

的金寨路某楼盘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不完全统计，合肥楼市选择在3月

26日开盘和举行活动的楼盘达到26家，其

中，选择当天开盘的楼盘达到12家，这已

经是新“国八条”颁布之后，合肥最“热闹”

的一个周六，业内人士认为。

开发商一天开盘12家

反应 急打“时间差”

“房子总是要买的。”最近计划买房的合

肥市民鲁飞告诉记者，不管限购令细则什么

时候执行，他都决定看到合适的房子就下

手。鲁飞的老家在巢湖，一年前来到合肥工

作，去年认识了他现在的女朋友，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在此之前，鲁飞多次有买

房的打算，不过都是因为一个人拿不定主意

而错过。此次，他表示不管合肥出什么政

策，他都会给心爱的她买套属于他们自己的

“爱巢”。

和鲁飞的刚性需求不同，手上已经有

两套房，还想买房的胡小姐，最近很是纠

结。她告诉记者，她手上的两套房面积都

偏小，等有了孩子就不够住了，她想买一

套四房来改善目前的居住条件。本来还

想等房价降低一点再出手买套房，但是，

看现在的合肥限购令细则，她明显是在被

限制购买之列。是现在出手买还是等一

年之后房价降低时再说？胡小姐拿不定

主意。

“合肥房价尤其是商铺到底会咋走？”身

价千万的王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询问。年

前已购买一套精装修住宅的他表示，无论限

购令细则出不出，都不打算再买住宅了，他

目前的计划是在合肥几个大商超内多买商

铺，所以价格、地段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有两套房的市民最纠结

担忧 房价会咋走？

合肥限购令的三大“悬疑”谁来解？

何时正式开始执行限购

令细则？合肥限购令细则中

提 到 的“ 城 区 ”范 围 是 什

么？……昨日，合肥市民、中

介公司负责人等纷纷致电本

报，提出疑问。至记者发稿

时止，合肥市房产局并未给

予答复。本报记者特邀相关

部门的人士对于询问比较多

的三大问题给予“解答”。

记者 任金如

政策原文：本市城区暂时实行住房

限购政策：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区已

拥有1套住房的，可以再购买第2套住房

（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暂停购买

第3套住房。外地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城

区无住房的，可凭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

保险缴纳证明在本市城区购买1套住房，

暂停购买第2套住房，不能提供本市纳税

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外地户籍居

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城区购买住房。

链接

“城区”的范围？

合肥市规划部门相关人士介绍，合肥

现在仍是一个主城、四个外围城市组团、一

个滨湖新区的总体空间框架。

一个主城是指在现有合肥二环路以

内、312国道以北的城市空间，主要负担城

市的综合服务职能；四个外围组团分别是

东部组团（包括店埠、撮镇）、北部组团（包

括瑶海经济开发区、庐阳工业园区、双墩）、

西部组团（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区、蜀山经济

开发区、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西南部组团

（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派镇）；一个滨湖

新区指在巢湖东北岸地势较高地段建设滨

湖新区（包括包河工业园区）。

《合肥市域城镇体系规划（2010-2030）》

明确：滨湖新区将和现在的主城区组成合

肥“中心城区”，成为未来合肥的“核心”，但

那是多年后的事情。

“合肥限购令细则提到的‘城区’究竟

是不是主城？包不包括滨湖区？这还需要

房管部门来明确。”上述人士表示。

“家庭”套数如何界定？

合肥市某房产办证中心负责人猜测，

可能还是以“认房”又“认贷”的方式来鉴别

家庭的二套房，家庭的成员范围包括购房

人以及他（她）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认房”是指在当地房屋登记信息系统

中，本地户口家庭已经登记有一套住房（及

以上）的，将被认定为二套房（及以上）可能

会被限购。“认贷”即借款人已利用贷款购

买过一套（及以上）住房又申请贷款购买住

房，被认定为二套房（及以上）。购买人将

之前贷款购买的房子卖出，可能还会被算

二套房（及以上）。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的本地户口家庭或

者外地户口家庭，有可能会被“限购”。

纳税证明或者社保证明
有年限“门槛”么？

合肥某房产办证中心负责人表示，该

政策可能会延续之前限购政策，对不能提

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保缴纳证明

的非本地居民买房说“不”。

因为合肥的商业银行已经对于不能

提供 1 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住房贷

款。所以，即使合肥的限购令细则降低

“门槛”，那些达不到条件的外地人依然没

办法购房。


